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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洛阳市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财政局，高新区农村和社会事务局、财政局，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社会事务局、财政局，伊滨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财政局，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洛阳市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洛阳市卫生局            洛阳市财政局

2015年1月5日
洛阳市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工作实施方案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2015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对新生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丙酮尿症进行免费筛查。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市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确保筛查质量，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素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都是由于先天代谢异常而影响大脑发育、造成儿童智力损伤为主的疾病。对新生儿进行早期筛查、确诊和规范化治疗，可以避免智力残疾的发生，促进其正常发育。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在新生儿期对严重危害新生儿健康的先天遗传代谢性疾病进行专项检查，是防治儿童智力低下和疾病致残的三级预防措施,也是“十二五”两纲要两规划降低我市出生缺陷的重要举措。

二、筛查机构与筛查对象

（一）筛查机构。

1．筛查中心：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为洛阳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负责接收我市各级各类医院采集标本的集中检测任务。

2．采集标本机构：本市各级各类经批准开展助产及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

（二）免费筛查对象。

父母一方为洛阳市户籍的活产新生儿。
三、筛查项目及工作目标

（一）筛查项目。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丙酮尿症。

（二）筛查工作目标。

全面开展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覆盖率达100%；提高确诊病例治疗率并实施康复救助；建立完善新生儿筛查质量管理体系，实行新生儿筛查工作全面信息化管理。

四、经费结算

（一）筛查费用依据。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卫生厅关于新增和修订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0〕230号）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血清促甲状腺激素化学发光法测定）筛查费用省级36元/人次、市级31元/人次、县级25元/人次；苯丙酮尿症（苯丙氨酸测定）筛查费用省级40元/人次、市级34元/人次、县级26元/人次。合计省级76元/人次、市级65元/人次、县级51元/人次。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担，市财政承担40%，县（市、区）财政承担60%。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对补助资金及时结算。
（二）经费管理及结算。

市筛查中心负责及时将全市实际筛查人数分县区登记造表，经新生儿疾病筛查办公室审核，市新生儿疾病筛查领导小组批准，由县（市、区）按实际筛查人数与市筛查中心结算，市筛查中心按规定将采血费用及时拨付各采血单位。

五、组织管理及职责

成立新生儿疾病筛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小组由卫生局、财政局领导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负责辖区筛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及监督。

卫生行政部门职责：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市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本工作方案的各项管理要求，做好辖区内助产机构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财政部门职责：负责将筛查费用列入预算，联合卫生部门对项目单位有关资料进行审核，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及时拨付相关筛查费用。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确保筛查工作平稳开展。

各县（市、区）卫生行政、财政部门，各有关医疗保健机构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筛查工作对新生儿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提高疗效，进而提升我市儿童健康水平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筛查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规范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各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和本方案的要求，规范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采血单位配合市筛查中心落实追踪随访工作，提高孕产妇和儿童的系统管理率，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与安全。 

（三）定期督导，确保工作实效。

市卫生局、财政局将联合定期对各县（市、区）相关单位及承担筛查服务工作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督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其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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